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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强实验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的

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系、部、所）、处（室）、直属（附属）单位： 

《关于加强实验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的指导意见》已经 2016

年 12月 15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23 日



关于加强实验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的指导意见 

为了加强实验技术队伍的管理和建设，充分发挥实验技

术人员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技术推广等方面的技术保障

和服务作用，根据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和学校《关

于校院两级人事管理改革实施办法》文件精神，现就实验技

术人员年度考核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坚持以有利于调动实验技术人员工作积极性为原则，充

分发挥学院在考核中的主体地位，探索实验技术人员分类考

核办法，以岗位职责为基础，突出工作实绩，强化考核结果

的运用，助推实验技术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。 

二、考核内容 

考核内容主要以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中对实验

技术人员的基本要求为依据，在细化实验技术人员分类管理

的基础上，主要从实验工作业绩、实验室建设与功能研发、

实验室管理、劳动纪律等四个方面进行考核。 

1.实验工作 

主要包括为学生实验课、毕业论文、科创项目以及师生

个性化实验准备等工作量；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机时数、分析

测试完成情况；学生实验技能培训人次数；发表实验管理、

方法改进类文章；主持或参与科研（教改）项目情况等。 

2.实验室建设 

主要包括实验室建设;仪器设备功能开发与实验方法改



进情况；为教学、科研实验提供合理化建议等。 

3.实验室管理 

主要包括仪器设备日常维护、实验室仪器设备完好率；

仪器设备台帐相符率、档案完整情况；实验室卫生整洁和安

全防范情况；服务对象对实验准备工作的满意度等。 

4.劳动纪律 

主要包括实验技术人员的出勤率、迟到及早退情况；到

岗工作表现；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情况等。 

三、考核方式 

考核采取记分制，满分为 100 分，其中实验工作占 45

分，实验室建设占 15 分，实验室管理占 20 分，劳动纪律占

20 分，考核等级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，其中优秀控制在

考核人员的 15%以内（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计）。 

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考核结果记为不合格。 

1.不服从任务分配、服务态度差、师生反映强烈； 

2.旷工 3 日以上（含 3 日）或多次迟到早退； 

3.因个人原因，导致所管实验室财物被盗； 

4.因工作失误，造成实验教学事故； 

5.所管实验室发生安全责任事故； 

6.其他违反学校相关规定，情节严重。 

四、考核程序 

1.个人填表。实验技术人员根据考核内容，填写年度考

核表。 

2.单位审核。考核表经实验室主任初审后，报分管院领



导审核。 

3.组织评审。各单位要成立考核工作小组，根据考核办

法和学院有关规定，对本单位参加考核人员进行评审，评审

方式由各单位自行决定。 

五、考核结果的运用 

考核结果与个人业绩津贴挂钩，各单位自主制定分配政

策，充分体现优劳优酬。 

六、附则 

各单位根据本指导意见制定具体实施办法，可结合本单位实

验技术岗位具体特性调整考核内容分值，并报人事处备案。 


